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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瞻驰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股票限售公告 

 

一、 本次股票限售总体情况 

本次股票限售数量总额为 375,000 股。 

二、 本次股票限售的明细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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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股股

东或实

际控制

人 

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

管 理 人

员 任 职

情况 

限售类别 截至 7 月

25 日持有

股份数量

（股） 

持  股 

比 例

（%） 

本次限

售登记

股份数

量（股） 

李

新

华 

是 董事长、

总经理 

高 级 管

理 人 员

所 持 股

票限售 

4,250,000 85.00% 375,000 

三、 股票限售情况 

1、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：“发起人持有的本公

司股份，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。公司董事、监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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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

其变动情况，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

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;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

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。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，

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。” 

2、《公司章程》第二十七条规定：“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

股份，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。公司其他股东自

愿锁定其所持股份的，锁定期内不得转让其所持公司股份。

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

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，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

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。上述人员离

职后半年内，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。” 

3、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李新华先生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

份转让系统总计买入 500,000 股，买入后持股数量变更为 

4,250,000 股。公司于 2018 年 7月 25 日取得了中国证券登

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《股份限售登记结果

报表》及《股份变更登记确认书》，根据该文件，李新华先生

本次限售股份登记数量为 375,000 股。 

四、本次股票限售后的股本情况 

股份性质 数量（股） 比例 

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1,812,500 36.25% 

有限售条件的股 1、高管股份 3,187,500 63.7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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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 2、个人或基金 - - 

3、其他法人 - - 

4、其他 - - 

有限售条件股份

合计 

3,187,500 63.75% 

总股本 5,000,000 100.00% 

五、备查文件 

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《股份限售登记结果

报表》、《股份变更登记确认书》 

 

特此公告 

 

常州瞻驰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 年 7月 27日 

 


